
院党[2015]40号

关于举办第二十七期业余党校培训班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 :

为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和习近平

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教

育,全面落实
“
坚持标准,保证质量,改善结构,慎重发展

”

的党员发展方针,经研究,决定举办学院第二十七期业余党校

培训班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(-)培训时间:⒛15年 11月 11日 至 15日 。

(二 )培训地点:西区学术报告厅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本期培训班以理论教学为主。i主要培训内容有:中 国共产

党的历史;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、指导思想、党的最终目标和现

阶段的任务;党 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机构;共产党员的条件、权

利和义务;入党的规定和程序;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

和入党常用文书写作指导等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培训班实行考勤制度和考核制度相结合的办法。



4.撰写学习体会。各系党总支指定一名党员教师负责本系业余

党校工作,组织本系学员自学、讨论及考勤,做好讨论安排、

讨论记录等工作,并将学习讨论情况报院组织宣传处。除集中

上课和讨论外,参训学员要加强自学并做好学习笔记,结合个

人实际,撰写一篇字数不少于 1500字 的心得体会。

(二 )成绩评定:学员学习成绩由平时成绩 (10%)、 考

查成绩 (20%)和考试成绩 (70%)三部分构成。平时成绩

由各党J总 支根据学员的自学、讨论、学习态度情况评定;考查

成绩根据学习心得体会文章的内容和质量,由 院组宣处指定专

人审阅评定;考试成绩即结业闭卷考试成绩。总评成绩达 80

分以上者视为学习合格,由学院业余党校统一颁发结业证书。

(三 )综合评定:培训班的考核与党员发展相挂钩。

1.结业总评成绩平均分在 85分以上,且总成绩排名第一

的,在本学期学生党员发展指标分配时,可适当增加发展名额。

2.结业总评成绩平均分低于 85分,且总成绩排名倒数第

一的,在本学期学生党员发展指标分配时,扣除若干名额。

3.各系报送的参训学员,不得无故退训,结业总评成绩平

均分按照各系报送的参训学员总数核算。

四、计划分配

本期培训计划具体分配如下:法律一系 67名 ,法律二系

39名 ,警察系 62名 ,公共管理系 60名 ,信‘急管理系 62名 ,

院级各学生社团 10名 。教职工学员参训,不受名额限制。

五、几点要求

(一 )分配至各班级的培训计划;须在公布入党积极分子

名单的前提下,经班级团组织无记名投票推优产生。严禁出现

拉票或少数人圈定的行为,有弄虚作假和被举报的,工经查实 ,



支部年度考核将按不合格处理。

(二 )各党总支要高度重视,做好本期参训学员的动员和

预各党员宣誓工作。各系指定的带队老师要切实负责,做好考

勤和管理等工作。学员确有事需事前请假,并 由带队老师报总

支书记签字,假条要送组宣处备案。凡旷课丁次或请假三次(含

三次 )以上者不予结业。

(三 )培训费用统一从学院党费中支出,各送训单位或部

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收费。对有禁不止者,一经查实,将追

究相应责任。

(四 )组织宣传处将结合学员的学习、讨论、出勤、考核、

成绩等,评选出优秀学员,颁发优秀学员荣誉证书。结合学员

干部的工作表现、成绩等,评选出优秀学员干部,颁发优秀学

员干部荣誉证书。

(五 )每位学员需交彩色一寸正装照片 2张 (背面写上班

级、姓名、学号等信息 )。 请各党总支 (支部 )于 2015年 11

月 6日 下班前将参训学员 (包括教职工)花名册 (含电子稿 )、

照片整理后报送院组织宣传处,并领取教材。

中共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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